
桃園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提供所屬學校處遇性輔導措施轉介與作業流程 

110.8 

學校端個案有三級輔導需求 

至本中心個案管理系統進行轉介 
http://sgcc.tyc.edu.tw/ 

提供所屬學校處遇性輔導措施轉介與作業
流 

完成發展性、介入性輔導 
並指派校內個案管理者 

 

資料是否備齊 
（校內線上簽收並處理完成） 

中心受理後進行派案與初談評估 

開案評估並擬定 
處遇性輔導計畫 

依處遇性計畫執行個案輔導 

評估是否延長服務 

服務成效評估與結案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提供諮詢與建議 

※於寒暑假前一
個月轉介之個案
由學校召開個案
會議進行整體處
遇之研討 

上傳附加檔案： 
1. 介入性輔導紀

錄(轉介前 3
個月六次以
上) 

2. 監護人同意書
(1+2必備) 

3. 醫囑照會單
(確診精神官
能症) 

※學校完成線上服務回饋 


